株洲市荷塘区2017年决算公开说明

1、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2017年对全区预算单位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工作以及第三方评价工作，评价结果总体良好。2017年9月，我区预算单位对2016年度部门整体进行了自评，实现了整体支出自评全覆盖。对于2016年完成的绩效评价工作，在2017年预算时候，我区财政局对相关部门专项资金调减了1942万，调整幅度达到了14.3%，严格尊重了好钱要用在刀刃上的原则。
2、债务情况说明：2017年末荷塘区政府债务余额16488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7624万元，专项债务余额137261万元。
3、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2017年一般性转移支付3281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26588万元，已全部按指标文件要求的用途拨付到预算单位，并专款专用。
[bookmark: _GoBack]4、“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2017年荷塘区"三公"经费支出为817.4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24.94万元；公务接待费274.97万元；公务用车517.5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33.21万元，公务用车购置184.35万元)。2017年“三公”经费支出比2016年增加71.18万元，增长9.5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增加24.94万元，主要是2017年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湘政外出字【2017】0572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赴台批件（湘台赴字（2017）217号）文件精神，参加了上级部门组织的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招商引资公务考察团及赴台考察特色小城镇建设交流考察团；公务接待费减少32.61万元，下降10.6%，主要是严格遵照中央“八项规定”以及省、市、区有关“三公”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公务用车增加78.85万元，增长17.97%（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102.2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181.0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主要是我区行政单位实行了公务车改革，加强公务用车日常管理，由专人负责，严禁公车私用，同时从车辆油耗、维修、过路过桥费以及驾驶人员费用等方面加强控制，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主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后公车平台更新购置新车。

